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05年8月5日，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0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修订）》，并于2005年8月9日刊登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和
《股票简称变更公告》，股权分置改革将于2005年8月12实施完毕，且公
司股票恢复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份结构将发生变
化，具体情况如下：

数量单位：股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一、 未上市流通股份
1、 发起人股

其中：
国家持有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其他
2、 募集法人股
3、 内部职工股
4、 优先股或其他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二、 已上市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公司高管持股）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已上市可流通股份合计
三、股份总数

48，750，000

28，275，000

20，475，000

48，750，000

19，500，000
（3，250）

19，500，000
68，250，000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股权分置改革变更的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
国家及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自然人持股
2、内部职工股
3、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股份总数

39，975，000

23，185，500
16，789，500

4，712

39，979，712

28，270，288

28，270，288
68，25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限售条件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21，186，750
2005 年 8 月 12 日至 2010 年 8 月 12 日不上市
交易。 自2005 年 8 月 12 日起，若公司股票在连
续5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未能达到或超过22元 ／股，
限售条件延长至 2011年 8 月 12 日。

林关羽 9，993，750
2005 年 8 月 12日至 2006 年 8 月 12 日不上市
交易。 自2006 年 8 月 12 日后，出售数量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在12个月内不超过5%，在24个月
内不超过10%。

吴彩莲 4，797，000 同上

临安博联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1，998，750 2005 年 8 月 12 日至 2006 年 8 月 12 日不上市
交易。

殷杭华 1，199，250 同上

陈光良 399，750 同上

汪 军 399，750 同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4，712 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锁定

注：由于林关羽、吴彩莲、殷杭华、陈光良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
董、监事，除遵守上述限售条件外，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依据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锁定。

备查文件

1、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
2、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3、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法律意见

4、 申银万国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保荐意见及补充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05—03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申能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集团”）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支付的3.2股股票对价。

●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 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15日。
● 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17日。
● 2005年8月17日当日复牌，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

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年8月10日召开

的公司第十八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申能集团和
国泰君安支付的3.2股股份对价。公司的募集法人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中既不参与支付对价也不获得对价。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对价发放范围：2005年8月15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8月15日。
2、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全天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申

能股份”变更为“G 申能”。
3、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17日。
4、2005年8月17日复牌，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

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年8月15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股票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申能集团和国泰君安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拥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换取所有非

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具体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
3.2股股票，支付对价股份合计为197，276，160股。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申能集团和国泰君安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

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
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1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
法，按照现行的送股处理方式进行。

六、方案实施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268，963.17万股，其

中 ， 申能集团持有公司国家股157，964.51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58.73%， 国泰君安持有公司国有法人股9，00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5%，募集法人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40，349.86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5.00%，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流通股股数为61，648.80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2.92%。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仍为268，963.17万股，
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申能集团持有的股数为139，300.2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1.79%，国泰君安持有的股数为7，936.61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95%，募集法人股股东持有的股数仍为40，349.86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00%，原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数为81，376.42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30.26%。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非流通股股东申能集团和国泰君安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

以及支付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实施前 支付对价

（股）
实施后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1 申能（集团）有限
公司

1，579，645，050 58.73% 186，642，250 1，393，002，800 51.79%

2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0，000，000 3.35% 10，633，910 79，366，090 2.95%

九、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21－63900145
联系传真：021－63900119
联系人： 周鸣、王燕、薛祖松
联系地址： 上海市复兴中路1号22楼
邮政编码：200021
十、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八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05—03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简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将于2005年8月17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从2005年8
月17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申能股份”变更为“G申能”，公司股票代码
“600642”不变。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600247 股票简称:物华股份 公告编号:2005－027 号

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的5股股票对价。
● 本次支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15日。
●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股票简称由“物华股份”变

更为“G物华”。
●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 年8月17日。
●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不纳入指数计算。
一、 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年8

月5日召开的公司200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以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

股本28512万股、流通股12182.4万股为基数，由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
股东共支付总额为6091.2万股本公司股票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股票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5股股票对价。

2、本次支付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对价发放范围： 2005年8月15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 年8月15日（星期一）。
2、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全天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物

华股份”变更为“G物华”。
3、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 年8 月17日
4、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限制，

不纳入指数计算。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 年8 月15日日终，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登记在册的流通东股东，支付其持有部分股

份作为对价，换取非流通股的流通权。 具体方案为，流通股东持有每10
股流通股，将换得5股股票。 支付对价的股份合计为60，912，000股。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帐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
价股票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
股处理方式进行。 即：

（1）每个账户持股数乘以所获对价股票比例，尾数保留8位小数。
（2）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

排列）， 直至每一个账户增加的股数加总得到的股份总数与非流通股
股东所支付的股票对价总数完全一致。

六、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非流通股股数为16329.6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7.27%，流通股股数为1218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73%。 本次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的股数为1023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91%，没有限售条件的
18273.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09%。

七、 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 公司总股本依然为28512万
股，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现有非流通股股东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以及支付前后的

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方案实施前
持股数

方案实施
前持股比
例

支付对价（股） 方案实施后
持股

方案实施
后持股比
例

1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2，036，800 28.77% 30，601，028 51，435，772 18.04%

2 深圳市红旗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2，400，000 11.36% 12，085，714 20，314，286 7.12%

3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 19，908，000 6.99% 0
（注1） 19，908，000 6.99%

4 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 24，804，000 8.70% 16，678，286
（注2） 8，125，714 2.86%

5 深圳市晋鑫源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3，888，000 1.36% 1，450，286 2，437，714 0.85%

6 长春物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59，200 0.09% 96，686 162，514 0.06%

合计 163，296，000 57.27% 60，912，000 102，384，000 35.92%

注1：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持有的被冻结的1615万股中的
1184.4万股被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给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总公
司，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承诺收到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的
1184.4万股后代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支付股权改革方案所需支付
的对价1184.4万股。 前述司法划转时间为2005年8月11日；吉林市物
资回收利用总公司代以支付1184.4万股给流通股股东的时间为方案
实施股权登记日。

本次司法划转前后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表：

公司名称
司法划转前 司法划转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
司

31，752，000 11.14% 19，908，000 6.99%

注2：按照《物华股份分置改革说明书》实施方案支付对价，吉林市
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应支付对价4，834，286股； 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
总公司代中国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支付对价后， 应支付总股数为16，
678，286股。

前述司法划转前后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总公司持股数量及比例

如下表：

公司名称
司法划转前 司法划转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吉林市物资回收利用
总公司

12，960，000 4.55% 24，804，000 8.7%

九、咨询联系办法：
单位名称：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点：吉林省吉林市怀德街29号办公楼804室
联系人：周桂华
联系电话：0432－2491247
传真：0432－2452677
邮政编码：132001
十、备查文件
公司200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西南证券关于物华股份分置改革方案之保荐书

物华股权分置法律意见书

物华股份分置改革说明书

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8 月11日
证券简称:物华股份 证券代码:600247 编号:2005－028

物华股份股票简称变更公告
由于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2005年8月17日实施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自同日起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物华”。公司股票代码不
变。

吉林物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600817 股票名称:宏盛科技 编号:临2005－029

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股票将获得5股股票对价；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15日；
·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17日；
·2005年8月17日， 公司股票复牌， 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

价、不设涨跌幅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由于公司目前尚未收到需要支付对价的发起人法人股东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就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批复意见，
故暂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垫付164，575股对价，
待公司收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同意批复时，再由其
将应支付的对价股份偿还至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一、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2005
年8月8日召开的公司200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1、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及上海市油脂公司、中国粮食贸易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上海市
粮食储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盐上海市盐业公司等6家发
起人股东支付的5股股份对价。

2、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不需要纳税。
3、对价发放范围：2005年8月15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三、股权分置改革具体实施日期
1、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2005年8月15日。
2、2005年8月17日，公司股票复牌，全天交易。 公司股票简称由“宏

盛科技”变更为“G宏盛”。
3、对价股票上市流通日：2005年8月17日。
4、2005年8月17日，当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设涨跌幅

限制、不纳入指数计算。
四、对价支付对象
2005年8月15日日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五、股票对价支付实施办法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上海市油脂公司、中

国粮食贸易公司、中国植物油公司、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中盐上海市盐业公司等6家发起人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其拥有的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换取所

有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具体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
获得5股股票，支付对价股份合计为6，745，205股。

公司7家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票，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按所获对价股票
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照现行的送股处理
方式进行。

由于公司目前尚未收到需要支付对价的发起人法人股东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就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批复意见，
故暂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垫付164，575股对价，
待公司取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转发的财政部同意批复时，再由其
将应支付的对价股份偿还至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六、方案实施前后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 公司总股本为99，021，589股，其

中，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
44，847，6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29%；发起人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数为14，663，4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1%；募集法人股东持有的非流
通股股数为26，020，1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8%；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流通股股数为13，490，4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2%。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仍为99，021，589股，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数为39，764，
44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0.16%；发起人股东持有的股数为13，001，4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3%；募集法人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26，
020，1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8%；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数为20，235，
6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4%。

由于目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暂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垫付对价股份，故在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向上海宏
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对价股份前，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股数为39，599，8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9.99%，发
起人股东持有的股数为13，165，9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29%，募集法
人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数为26，020，1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8%，
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数为20，235，6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44%。

七、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八、控股股东及发起人股东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
现有7家股东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以及支付前后的持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方案实施前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支付对价
（股）

方案实施后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4，847，648 45.29% -5，083，200 39，764，448 40.16%
2 上海市油脂公司 4，060，752 4.10% -460，261 3，600，491 3.64%
3 中国粮食贸易公司 3，696，000 3.73% -418，918 3，277，082 3.31%
4 中国植物油公司 2，904，000 2.93% -329，150 2，574，850 2.60%
5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 1，800，000 1.82% -204，019 1，595，981 1.61%
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1，452，000 1.47% -164，575 1，287，425 1.30%
7 中盐上海市盐业公司 750，655 0.76% -85，082 665，573 0.67%

目前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暂由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宏普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垫付对价股份，则现有7家股东实施本方案需要支付的对价
以及支付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方案实施前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支付对价
（股）

方案实施后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上海宏普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4，847，648 45.29% -5，247，775 39，599，873 39.99%
2 上海市油脂公司 4，060，752 4.10% -460，261 3，600，491 3.64%
3 中国粮食贸易公司 3，696，000 3.73% -418，918 3，277，082 3.31%
4 中国植物油公司 2，904，000 2.93% -329，150 2，574，850 2.60%
5 上海市粮食储运公司 1，800，000 1.82% -204，019 1，595，981 1.61%
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1，452，000 1.47% 0 1，452，000 1.47%
7 中盐上海市盐业公司 750，655 0.76% -85，082 665，573 0.67%

九、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电话：021－58765800、021－58870671
联系传真：021－58870670
联系人：李树郁、付明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商城路618号
邮政编码：200120
十、备查文件
公司200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817 股票名称:宏盛科技 编号:临2005－030

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变更的公告

由于公司将于2005年8月17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从2005年8
月17日起公司简称由 “宏盛科技” 变更为 “G宏盛”， 公司股票代码
“600817”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五年八月十二日

A12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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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05年7月4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刊登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并于2005年7月2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对价修改后的《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5年8月5日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5年8月9日刊登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现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
结构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结构变动的原因
2005年8月5日，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即非流通股股
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后，公司股份结构将发生变化。

二、本次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后的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非流通股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835，616，250 -835，616，25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7，077，500 -17，077，500 0

非流通股合计 852，693，750 - 852，693，
75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766，160，730 766，160，73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15，658，020 15，658，02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0 +781，818，750 781，818，75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405，000，000 +70，875，000 475，875，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05，000，000 +70，875，000 475，875，000

股份总额 1，257，693，750 0 1，257，693，750

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可上市流通的时间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
股数（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1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742，673，700 2007年12月31日 注1
2 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7，829，010 2006年8月12日
3 中国石化集团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7，829，010 2006年8月12日
4 中国石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7，829，010 2006年8月12日
5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829，010 2006年8月12日
6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29，010 2006年8月12日
注1：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所持有的742，673，700股股份自取得流通

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满后，截至
2007年12月31日前， 除2000万股中化国际经营团队股权激励计划外，
所余股份均不上市交易（不包括中化集团实施股份增持计划购入的中
化国际股票）。 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3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的股票数量不超过中化国际总股本的10%。

四、备查文件：
1、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意见书
4、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5、原非流通股东的承诺文件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8月12日

股票代码:002019 股票简称:G鑫富 公告编号:2005－045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证券代码:600500 证券简称:G中化 公告编号:2005－026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